
中核北方核燃料元件有限公司热等静压机 

招标公告（二次招标）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中核北方核燃料元件有限公司热等静压机）已由中核北方核

燃料元件有限公司批准实施，招标项目资金来源为【国拨自筹国拨+自筹】，

出资比例为100%，招标人为中核北方核燃料元件有限公司，招标机构为中国原子能

工业有限公司。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项目概况： 

本项目采购热等静压机1台及其安装调试。 

2.2项目地点： 

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乌素图，中核北方核燃料元件有限公司厂区。 

2.3招标范围： 

热等静压机 1 台，本设备主要由承压筒体、承力框架、加热隔热及测温系统、

加压系统、真空系统、冷却系统、气动系统、电气控制系统等部分组成。 

其余详见招标文件第五章《供货要求》。 

2.4 交货期和交货地点： 

交货期：合同签订后9个月内到货； 

交货地点：中核北方核燃料元件有限公司厂区。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具有独立订立合同和履行合同能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企业



法人或其他组织，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具有履行合同所必要的财务、技术、采

购及组织能力，有资格和能力完成本招标相关内容。 

3.2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响应。 

3.3 本次招标只接受设备制造厂商投标，不接受代理商投标。投标人须提供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制造许可证（超高压容器 A6 类）》的资质。 

3.4投标人不得存在下列情形之一： 

（ 1 ） 被 工 商 行 政 管 理 机 关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http://www.gsxt.gov.cn/）中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黑名单）”； 

（2）被人民法院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列入“失信 

（3）被列入集团公司或中国原子能工业有限公司违纪违规名单、违约名单、

资格暂停供应商清单（如有）或黑名单（如有），且未从上述名单中释放的。 

3.5保密及廉洁 

投标人须遵守招标人的保密要求（见投标保密承诺函），并须遵守相关廉

洁要求（见投标廉洁承诺函）。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招标文件每套售价 200 元人民币，售后不退。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

于2024年1月31日14时00分至2024年2月7日17时00分(北京时间，下同)，登

录中核集团电子商务平台(https://www.cnncecp.com）完成本项目的报名，并

在支付采购文件款项后，下载电子版招标文件。 

4.2任何未在平台完成注册报名并领购本项目招标文件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其投标将被拒绝。潜在投标人应扫描下方二维码向招标代理机构支付招标文件

费用，招标代理机构确认收款后，投标人才能获得招标文件的下载权限。在获



取招标文件前，潜在投标人应将招标文件付费成功的截图上传至中核集团电子

采购平台或发送至招标代理机构联系人邮箱。 

4.3支付招标文件购买费用后，请自行填写并提交电子发票申请，经我司财

务部门审核确认后，电子发票将自动发送至申请时所填邮箱。支付成功后，请

勿在电子采购平台上重复缴费。 

二维码如下： 

 

5.投标文件的递交 

5.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2024年2月23日9时

30分，地点为：天津市东丽区开发区三经路18号 中国原子能工业有限公司采购

中心天津分部（中核机械生活区内）。 

5.2逾期送达的、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或者不按照招标文件要求密封的投标文

件，将予以拒收。 

5.3本项目可以采用邮寄方式递交投标文件（地址见5.1，联系人及电话见招

标代理机构），投标文件的递交时间以招标人（招标代理机构）收到投标文件

时间为准。同时投标人应自行考虑各种风险，并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保证投标

文件外包装密封情况完好。如存在投标文件密封情况破损及其他不满足招标文



件要求的情形，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不予接收，由此引起一切后果由投

标人自行承担。 

6.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中核集团电子商务平台(https://www.cnncecp.com）和

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http://www.cebpubservice.com/）上发布。 

7.联系方式 

招标人：中核北方核燃料元件有限公司 

地址：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乌素图 

邮编：014035 

联系人：马经理 

电话：0472-3139308 

电子邮件：jihuake@cnnfc202.com 

 

招标机构：中国原子能工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  李云龙 

电话：    022-88957518   

电子邮件：  liyl@mails.cneic.com.cn  

 

2024 年 1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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